
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所轄教練有消極資格情事註銷作業流程圖 
◇ 依據：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教練管理辦法)辦理。 

◇ 說明：特定體育團體辦理教練資格之檢定，應查詢其有無教練管理辦法第 4條及第 4條之 1消極資格之情形，

已取得教練資格者，應定期查詢。有前項消極資格情形應不受理其教練資格之檢定或註銷其教練證，相關作業

流程如下，並注意應以密件處理，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定期查詢 
 

 

 

1. 每月 10 日前上傳各

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

查詢系統查詢有無消

極資格(教練管理辦

法第 4條或第 4條之

1)情形。 

2. 查詢結果(有消極資

格情形)由體育署各

該運動種類承辦人通

知協會。 

 

體育署更新教練
證照查詢系統 

 

每月 5日前檢送（所有已

持有教練證者 CSV檔)至體

育署。 

已取得教練證者 

 

 

 

 

體育署 
查詢 

 

 

 

 

體育署備查協會紀
律委員會會議紀錄
並副知中華體總 

 

 

30日內召開紀律委員會
(通知當事人到場)： 

1. 註銷教練證及確認終身

或一定期間不受理申請

檢定。 

2. 會議紀錄 7日內函報體

育署。 

 

通知協會 

 

 

協會函知註銷資訊
予相關單位及當事
人 

 

1. 註銷資訊包括事由、依

據及不受理申請檢定之

期間。 

2. 相關單位: 

(1) 中華體總：更新教

練資料後送體育

署。 

(2) 地方政府:轉知相關

單位。 

3. 當事人:被註銷教練證 

   者。 
 

中華體總 
檢送資料 

 

 


